
宜春市 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

开展情况说明

2021 年，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开局之年。宜春市财政局坚持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届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建立健全全方位、全过程、

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围绕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，进

一步升级扩面、提质增效。

1．夯实绩效目标基础性。各部门（单位）2021 年度所

有预算二级项目、部门整体支出均需填报绩效目标，以指向

明确、细化、量化、合理可行和相应匹配为标准，严格绩效

目标审核、提升绩效目标质量，确保绩效目标管理“无死角”，

充分发挥绩效目标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中的“硬核”作用。

2．发挥绩效自评实效性。市直部门（单位）2020 年度

所有部门预算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全覆盖，并将此

项工作纳入年度绩效管理工作考核，充分发挥部门（单位）

自评积极性，提高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质量。开展市级专项

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，进一步拓宽绩效评价资金范围，强

化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的绩效意识。

3．强化重点评价约束性。2021 年围绕疫情防控、民生

保障等重点领域，选取市江河管理局秀江三级抬水坝项目、

市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费等 10 个项目及 2 个重点

上会部门整体支出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，项目资金涵盖部



门预算、政府集中安排和政府债务等领域。

4．推进绩效监控必要性。按照“谁支出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预算单位通过绩效系统开展项目绩效日常监控，跟踪监控当

年绩效目标执行效果，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、审核、

分析、汇总、填报，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，并及时采取

纠偏措施。通过绩效监控“线上”实施，提高监控数据准确性

和时效性，实现部门绩效监控全覆盖。

5．加强结果应用有效性。一方面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

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，强化绩效责任硬约束，根据

2021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，将 6700 万财政资金收回总

预算；另一方面强化评价结果公开机制，将财政重点绩效评

价结果在门户网站进行公开，进一步督促部门单位加强项目

管理，提升项目质量。


